
关于长盛同瑞中证

２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长盛同瑞中证

２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

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为份额折算

基准日，对长盛同瑞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同瑞

Ａ

份额实施首次定期份

额折算（其中本公告所指“长盛同瑞份额”即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同瑞基金

份额”），现将份额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长盛同瑞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四舍五入后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长盛同瑞份额的场内份额、

同瑞

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

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长盛同瑞场外份额

５１９

，

７８４

，

０６８．６３ ０．００１７８０２７２ ５２０

，

７０９

，

４２５．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２

长盛同瑞场内份额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８０２７２ １８４

，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２

同瑞

Ａ

份额

４１

，

３６４

，

８８０．００ ０．００４４５０６８１ ４１

，

３６４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５

注：长盛同瑞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长盛同瑞场外份额；长盛同

瑞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长盛同瑞场内份额； 同瑞

Ａ

份额经份额折

算后产生新增的长盛同瑞场内份额。

以上数据已经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投资者

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长盛同瑞中证

２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同瑞

Ａ

份额

２０１２

年度约定年收益率变更的公告

根据 《长盛同瑞中证

２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 “《基金合

同》”）中关于同瑞

Ａ

份额约定年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每份同瑞

Ａ

份额的约定年收

益率

ＲＡ

为：“一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３．５％

”，一年期同期银行定期

存款利率以当年

１

月

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为准。 年收益均以

１．０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为

３．５％

， 且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暂免征收， 因此本基金同瑞

Ａ

份额

２０１２

年度的约定年收益率

ＲＡ

为

７％

（

３．５％＋３．５％

）。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2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

南小街

１４７

号

５

号楼

２０７

会议室，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刚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６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５２７

，

５０３

，

３０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１４ ％

。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三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需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８２

，

８９８

，

９６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２７

，

５０３

，

３０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２７

，

５０３

，

３０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１

，

１０４

，

４１４

股；反对

１

，

７９４

，

５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７．８４％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二滩水电开发责任有限公司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２７

，

５０３

，

３０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陈胜、张裴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行的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国投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有

１２

，

０００

元国投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

，

６４９

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增发

Ａ

股发行后股份情况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投转债

转股股数为

０

股。 目前，尚有

３

，

３９９

，

９８８

，

０００

元的国投转债在市场上流通，占国

投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注）

占总股本

比例（

％

）

本次变

动增加

变动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４０．１０ ０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４０．１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０４

，

６２９

，

９８５ ５９．９０ ０ １

，

４０４

，

６２９

，

９８５ ５９．９０

三、股份总数

２

，

３４５

，

１０２

，

７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２

，

３４５

，

１０２

，

７５１ １００．００

注：本期股份变动前的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披露的《国投华

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单位：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前十名股东名称 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１

，

４４４

，

６０４

，

３４１ ６１．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

，

３４１

，

９６３ ３．３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５９

，

４１８

，

７４３ ２．５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２１

，

２０８

，

８５１ ０．９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５７８

，

３２７ ０．７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５

，

８０８

，

５８２ ０．６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１５

，

６０１

，

４０７ ０．６７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１１

，

１０２

，

１０１ ０．４７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０

，

０８０

，

５５５ ０．４３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别收益金起征点调整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关于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

］

４８０

号）（“通知”）。 依照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起，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至

５５

美元。 起征点提高后，石油特别收益金征

收仍实行

５

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月计算、按季缴纳。 具体征收比率如下

表：

原油价格（美元

／

桶） 征收比率

５５－６０

（含）

２０％

６０－６５

（含）

２５％

６５－７０

（含）

３０％

７０－７５

（含）

３５％

７５

以上

４０％

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后，其他征收管理的有关问题，仍按照《财政部关

于印发

＜

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６

］

７２

号）的有关规定

执行。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陈革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承诺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３１２

，

４０９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７．７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

１

、限售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张汀先生、陈新先

生、郑槐先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

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汀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新先生、副总经理郑

槐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追加承诺：所持公司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十二个月。

即叁人所持股份原限售期截止日由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延长十二个月， 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锁定期间叁人严格按照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份变动管理规

定管理所持股份，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亦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详情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

追加承诺公告》）。

２

、限售股份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公司

总股本从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

股变更为

１２１

，

３９９

，

７２０

股。 同时，公司向烟台华东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发行的

１２

，

５１０

，

６６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事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１３３

，

９１０

，

３８８

股。 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１

张汀

４

，

６１３

，

４４７ １２

２

陈新

４

，

４３２

，

５２７ １２

３

郑槐

１

，

２６６

，

４３５ １２

合计

１０

，

３１２

，

４０９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

张汀

４

，

６１３

，

４４７ ３．４５

２

陈新

４

，

４３２

，

５２７ ３．３１

３

郑槐

１

，

２６６

，

４３５ ０．９５

合计

１０

，

３１２

，

４０９ ７．７１

注：由于张汀先生、陈新先生和郑槐先生目前分别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董

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和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７５％

按照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的相关规定继续锁定。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承诺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张汀先生、陈新先

生、郑槐先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

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追加承诺：所持公司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十二个月。即叁人所持股份原限售期截止日由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延长十二个月，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份变动

管理规定管理所持股份。 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收入将全部上缴公司。

２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在限售期限内无减

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１

、皖通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２

、皖通科科技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承诺；

３

、皖通科技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相关股东本次解禁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美国

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净值的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核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公告如下：

序

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基金资产净值（元）

１ ５１９９８１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

ＱＤＩＩ

）

０．９４９ ０．９４９ ４７

，

０８９

，

５８１．４０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获悉：

1

、本公司控股

75%

子公司

--

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晶体）的

"

融合通信用高精度低噪音生频率元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

获

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 并收到宁经信投资 （

2011

）

468

号、 宁财企

（

2011

）

1026

号《关于下达

2011

年市创新转型鼓励政策第二批兑现资金计划及

相关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南京晶体获得项目补助

600

万元，其中市预拨补

助额

60%

，即

360

万元。 此预拨款已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到账。

2

、鉴于本公司在与地方合作中投入科技研发经费大，并产生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迈皋

桥办事处经研究并报区政府同意，补助本公司科研专项经费

500

万元。 此笔款

项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将上述两个项目的

政府补助计入

2011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0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以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传真方

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本公司向重庆捷

程置业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全资子公司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2011

年

9

月

20

日，本公

司与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城公司

"

）签定《合资合作

协议书》，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捷程公司（全资子公司）

51%

的股权和对捷程公司

享有的

51%

债权（指股东借款）作价

85,060

万元转让给新城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

后，本公司持有捷程公司

49%

的股权。上述事项后经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按照《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有关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股权转让过户工作于日

前全部实施完毕

,

即：（

1

）本公司已将新城公司应付本公司的转让价款

71,500

万元

与本公司应退还新城公司的战略合作投资款共计

71,500

万元进行了冲抵；（

2

）新

城公司已向本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

13,560

万元；（

3

）本公司已将持有的捷程公司

51%

股权过户至新城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捷程公司

49%

的股权，为捷程公司的参股

股东，捷程公司尚欠本公司土地借款

700,106,645.00

元。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2-001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11

年

12

月

15

日、

2011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披露了《中标候选人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8

）、《中

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9

），公司为

"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空管自动化模

拟系统政府采购项目

"

的中标单位。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就上述事项在四川省成

都市签署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

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2,977,164

元。

二、业主方介绍

1.

该项目业主方：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开办资金：人民币

14,369

万元

住所：四川省广汉市三水镇高店村

法定代表人：郑孝雍

宗旨与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民航飞行人才，促进民航事业发展

2.

公司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一年又一期与

其未发生类似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本次项目为政府采购，采购方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买方）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卖方）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民航空管自动化模拟系统

3.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4.

合同生效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

5.

供货期限：合同签订后

180

日内

6.

合同金额

:

人民币

52,977,164

元

7.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按合同实施进度付款

8.

违约责任：如果卖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按期交货（不可抗力除外），卖

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方法解决索赔事宜。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36.69%

， 将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该合同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履行本合同，公司不会对中国

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期限内公司未及时交货或产品存在缺陷， 将会面临买方的索赔风

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空管自动化模拟系统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2-00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本溪三药、合肥神鹿、双鹤高科、北京北贸四家公司

100%

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本溪三药、 合肥神

鹿、双鹤高科、北京北贸四家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以人民币

4.0428

亿元

的价格收购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药集团

"

）持有的辽宁华源

本溪三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溪三药

"

）、合肥神鹿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合肥神鹿

"

）、北京双鹤高科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双鹤高

科

"

）、 北京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北京北贸

"

） 四家公司

100%

股权。

相关公告已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

2011

年

10

月

15

日、

2011

年

10

月

29

日分别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近日

,

公司已经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4.0428

亿元。 本溪三药、合肥神鹿、双鹤高

科、 北京北贸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已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或之前办理完成。

至此，本溪三药、合肥神鹿、双鹤高科、北京北贸四家公司

100%

股权转让交易已完

成。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0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

月

4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和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在丰城市资

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内投资事宜协商一致，签署了《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

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书

"

）。协议的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

关联交易。 本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选址：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以下简称

"

基地

"

）二期地块内

项目用地：一期

500

亩（以实际用地红线为准），预留相邻二期用地

200

亩

项目概况：项目固定投资人民币

3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力

争最终建成年综合利用报废汽车与废钢铁

30

万吨、 世界先进的报废汽车与废钢

铁综合利用基地， 成为世界先进的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的绿色循环的展示中心、环

境教育基地和低碳资源化基地。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

西格林美

"

）

丰城市人民政府应负责督促其下属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招、拍、挂工作，以使江西格林美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合法取得项目建设用

地。 地块的出让价格、投资强度等事项，在江西格林美竞得本地块土地使用权后，

按本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出让条件执行。

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丰城市人民政府应协助江西格林美申请并享受江

西省人民政府及省属职能部门制定和颁发的有关招商引资、促进高新技术与循环

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施。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

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另外，在项目用地、优惠政策、扶持措施以及项目

建设及运营所需的支持和项目报批等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一月六日

备查文件：

《江西省丰城市〈报废汽车与废钢铁综合利用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1

月

4

日， 中国南方电网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http://www.bidding.csg.

cn/

）发布《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一级物资集中采购溪洛渡右岸电

站送电广东双回

±50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直流线路塔材线材类采购项目中标结果

公告》，公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此次中标

"

钢芯铝绞线（

500kV

及以上项目）

"

第

20

、

21

包。

公司本次中标产品均为钢芯铝绞线，中标总量

5375.86

吨。 所中标包的业主

均为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以上业主单位及招标方与本公

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据公司测算，以上所中两个标包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91,061,138

元（大写为：人

民币玖仟壹佰零陆万壹仟壹佰叁拾捌元整）， 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2.16%

，公司作为我国电网重要的导线供应商之一，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此次中

标事项将对公司完成

2012

年的销售业绩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款

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对持有的

11

诸暨债进行估值调整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国投瑞银双债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所持有的

11

诸暨债（代码：

122790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交易不活跃，在交易所收盘价格严重偏离公允价值。 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的相关

规定，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对本基金持有的

11

诸暨债按照该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剔除异常

交易后的价格予以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债券当

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在广东省、 广西自治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发

改价格［

２０１１

］

３０３３

号）（“通知”）。 通知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在广东、广西

两省（区）实行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试点。

这次价格改革试点的总体思路：一是将现行以成本加成为主的定价方法

改为按“市场净回值”方法定价；选取计价基准点和可替代能源品种，建立天

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机制。 二是以计价基准点价格为基础，考虑天然

气市场资源主体流向和管输费用，确定各省（区、市）天然气门站价格；三是天

然气门站价格实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情况每年调整一

次，并逐步过渡到每半年或者按季度调整；四是放开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

等非常规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关于提

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

］

４８０

号）。 依照提高特别收益金

起征点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将石油特别

收益金起征点提高至

５５

美元。 起征点提高后，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仍实行

５

级

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月计算、按季缴纳。 具体征收比率如下表：

原油价格

（

美元

／

桶

）

征收比率

５５－６０

（

含

）

２０％

６０－６５

（

含

）

２５％

６５－７０

（

含

）

３０％

７０－７５

（

含

）

３５％

７５

以上

４０％

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后，其他征收管理的有关问题，仍按照《财政

部关于印发

＜

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６

］

７２

号）的有

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